
科        目

單位:人中華民國104年度

上年度最高
可進用員額數

本年度
增減(-)數 說        明

本年度最高
可進用員額數職別

業務支出部份：

專任人員      96      -2      94

職員      55       0      55

      4       0       4簡任

     41       0      41薦任

     10       0      10委任

駐衛警      10      -1       9

     10      -1       9駐衛警

技工      10       0      10

     10       0      10技工

工友      15      -1      14

     15      -1      14工友

約僱       6       0       6

      6       0       6約僱

教師人員     128       1     129

教師     128       1     129

     33       0      33教授

     40       0      40副教授

     42       1      43 由講師員額調整納8名列入助理教授級員額助理教
授

     13       0      13 現員講師10人、研究助理(相當講師級)3人合
計13人。未來講師及研究人員不再聘用，減
列8名員額列入助理教授級員額

講師

助教人員       3      -1       2

助教       3      -1       2

      3      -1       2 減列1名納入教師員額助教

運動教練人員      22       0      22

運動教練      22       0      22

      1       0       1國家級
運動教
練

      0       2       2 因應本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通過後，具
較高級別教練證者得以較高級別聘任之，故
改列高級2名

高級運
動教練

     21      -2      19 改列高級2名中級運
動教練

兼任人員      70      11      81

兼任      70      11      81

     10      -5       5教授

     10      -5       5副教授

     10      10      20助理教
授

     39      11      50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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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1 兼任法律顧問1名聘用

總      計     319       9     328

(一)依國立大專校院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控留員額改以契約人力方式取代共計12名，於服務費用編列6,724千元
。
(二）因應教學行政及場館營運所需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進用教學及工作
人員48名，於服務費用編列2,834萬1千元。
(三)配合執行各類計畫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進用計畫性專任人員2人，於服務費用編列
100萬6千元；聘用計畫性兼任助理48名，於服務費用編列404萬8千元，配合計劃執行所需預計聘用短期臨時人力，於
服務費用編列269萬9千元；因應場館營運所需聘用短期臨時人力，於服務費用編列213萬6千元。
(四)校內戶外景觀維護及各大樓內部清潔等工作委外辦理，於服務費用編列1,048萬4千元，預計需工作人員37名。
(五)獎金:依據「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編列教職員等205人年終獎金23,731千元；依據「公
務人員考績法」編列職員、駐衛警、技工及工友等79人1至2個月考績獎金589萬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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